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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奇异果互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州奇异果互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股权激励计划 

（草案）（第二次修订稿）（更正后）》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广州奇异果互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19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发布了《广

州奇异果互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第二次修订稿）

（更正后）》（公告编号：2025-029）。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有关所得税政策的

通知》(财税〔2016〕101 号)的相关规定，拟对《广州奇异果互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25 年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第二次修订稿）（更正后）》进行补充相关税

收政策的内容，并用楷体加粗形式标注。补充内容如下： 

“特别提示： 

七、本激励计划有效期为股票期权授权日起至所有股票期权行权或注销之日

止，有效期从首次授予权益日起不超过 60个月。 

此外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有关所得税政

策的通知》（财税〔2016〕101 号）的规定，股票（权）期权自授予日起应持有满

3 年，且自行权日起持有满 1 年；限制性股票自授予日起应持有满 3 年，且解禁

后持有满 1 年；股权奖励自获得奖励之日起应持有满 3年。方可享受相关递延纳

税政策。 

公司本次股权激励授予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自授予日起持有满 3 年，且自行

权日起持有满 1年的，方可享受相关递延纳税政策。” 

三、其他相关说明  



公告编号：2026-037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2025 年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第二次修订稿）（更正

后）》其他内容保持不变。更正后的公告参见 2026 年 5 月 14 日于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上披露的《2025 年股权激

励计划（草案）（第二次修订稿）（更正后）》（公告编号：2026-038），公司对上述

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广州奇异果互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5月 14日 


